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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7年 7月 2日，惠济区城市管理局、惠济区国

土资源局、古荥镇人民政府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

查。

（一）关于“程庄村村委会门口往北走 500米左

拐向西走 500米一个小十字路口往南 100米路西，

12亩地被倾倒垃圾，原来是窑坑，几十年来村民一直

耕种粮食和蔬菜，现已倒满建筑垃圾，并栽上了大量

死亡的黑桃树”问题

经查，该宗地原为窑坑。2016年 1月 1日古荥

镇程庄村第二村民组将该宗土地租给他人。土地承

包人在地内种植几十棵核桃树，且在部分土地垫建

筑垃圾。现场调查时，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第二村

民组正在清理建筑垃圾，恢复土地原状。

（二）关于“再向北走到路口向西走 500米往右

拐 200米北边有一个 60亩大的院子，里面平面有五

六十厘米高都是建筑垃圾，又是垒院墙，又是盖房、

制厂、收废品、办停车场等，没有任何手续，更没有使

用证，群众多次举报无果”问题

经查，该宗地早期已圈建围墙，并垫有建筑垃

圾。2016年 7月，程庄村第二村民组将该宗地对外

租出；2017年 10月，承租人又将部分土地分包给其

他两人；2018年 2月，分包地块中约 6亩用于废品收

购站；同年 3月，分包地块中约 4亩建设了水泥制管

厂。2018年 4月，古荥镇查违办对该地块部分土地

上圈建的围墙、果树、临时房（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

下达拆除通知书；古荥镇环保所对废品收购站、水泥

制管厂下达取缔搬离通知书，并查封用电设施，督促

水泥制管厂拆除电机、传送轴等设备。现场调查时，

废品收购站已搬离，水泥管厂正在搬离，正在吊离临

时房屋。

（三）关于“孔庄村西头，古广路南 15亩地被倒

满了建筑垃圾，推土机推平后，现在办了个制管厂，

高出地石 70厘米左右，生产路高低不平民愤极大，

破坏耕地”问题

经查，该宗地由古荥镇程庄村第二村民组村民

于 2017年 6月将土地外包他人，用于生产和堆放水

泥预制品。现场调查时，该厂已关闭，水泥预制品正

在搬离。

综上所述，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年 6月 21日，惠济区国土资源局立即对古

荥镇程庄村第二村民组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恢复土地原状。截至目前，

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恢复土地原状，并耕种农作

物。

2018年 6月 21日，惠济区国土资源局立即对废

品收购站、水泥制管厂负责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恢复土地原状。截至

目前，临时房屋已吊离，水泥管厂已全部搬离，土地

已有 50亩恢复原貌，预计 2018年 7月 10日全部整

改到位。

2018年 6月 24日，惠济区国土资源局立即对水

泥预制品厂负责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要求其限期整改，恢复土地原状。截至目前，大

部分水泥预制品已经搬离，预计2018年 7月 10日全

部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
惠济区国土局已将相关违法用地案件移交公安

机关，正在进行处理。

【三十五】
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20075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密市袁庄乡源通建材有土地审批、有

环保审批和验收，环保督察强调采石采砂采矿领域

禁止“一律关停，一刀切”，为什么被乡政府简单粗暴

强制拆除。该厂认为乡政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袁庄乡原始山脉被多处无证的采石厂无序开采，现

在造成无法弥补生态破坏，当地政府该承担什么责

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密市源通建材有限公司位于袁庄乡石贯峪

村，该公司年产20万吨建筑石料用灰岩项目于2012

年 4 月 26 日经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郑环然

〔2012〕13号），2018年 1月 23日通过自主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3日，新密市国土资源局、新密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和袁庄乡人

民政府工作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已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厂区无人。

（一）关于郑州市新密市袁庄乡源通建材有土地

审批、有环保审批和验收，环保督察强调采石采砂领

域禁止“一律关停、一刀切”，为什么被乡政府简单粗

暴强制拆除。该厂认为乡政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18年 5月，新密市源通建材有限公司被列入

自然资源部矿产卫片违法企业，根据《郑州市国土资

源局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采矿破坏自然资源违法行为

的函》（郑国土资函〔2018〕207号）、《新密市人民政

府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采矿破坏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的

通知》（新密政文〔2018〕97号）文件要求，袁庄乡立

即对辖区内非法采矿行为开展专项整治，组织国土、

公安、环保、安监、供电等职能部门联合行动，按照

“三不留一毁闭”（即不留场地、不留人员、不留设备、

毁闭坑口及道路）的原则，要求该公司拆除设备及厂

房。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时，主动与企业进行对

接。2018年 4月 17日，袁庄乡召开建材企业监管整

治工作推进会，加强建材企业的监管。2018年 5月

23日，召开土地矿山卫片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严格

依法整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违法矿业卫片整

治范围内的设施、生产设备由企业按照要求进行自

行拆除。不存在强制拆除，拆除企业情况属实。

（二）关于袁庄乡原始山脉被多处无证的采石厂

无序开采，现在造成无法弥补生态破坏，当地政府该

承担什么责任。

经调查，袁庄乡青石资源丰富。2011年 3月 24

日，新密市非煤矿山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关

于印发新密市水泥灰岩和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资源

整合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密资源整合〔2011〕1号），

按照整合方案，袁庄乡保留 8家企业，不予保留的采

矿证依法注销。全乡石材加工企业整合后，遗留的

十余处石坑（窝），存在原先开采损坏山体现象。

2016年 6月 27日，新密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监管

的通知》（新密安〔2016〕16号），为进一步规范全市

非煤矿山企业整顿秩序，对全市非煤矿山企业实施

停工整顿，资源整合企业采矿许可证到 2016年 5月

15日全部到期，采矿许可证到期的建材厂企业停产

至今。针对这种现状，新密市已安排相关部门开始

着手制定山体治理修复方案。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今后，新密市国土资源局、新密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和袁庄乡人民政府加强

监管，做好网格化监管工作，严禁出现非法开采行

为。

问责情况：
无。

【第26批】
郑州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30068

反映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高速铁路没有做隔音

板，高铁经过噪声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该处高速铁路为郑西高铁，没有隔音设

备，列车通过时，确实有噪音问题，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政府已致函郑西高铁管理机构，商函解

决问题的措施。

问责情况：
无。

【第34批】
郑州市中牟县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7010011
D410000201807010015

反映情况：
郑州市中牟县新县城龙苑小区南门往里走到

头，龙苑小区旧房改造挖地十米多深，建筑垃圾随意

堆放在路边影响居民的出行。两边都是幼儿园，大

吊机在幼儿园上方很危险。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龙苑小区位于中牟县学苑路南、宝丰街东、牟州

街西，由中牟中建宏图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总建筑面积88359.71平方米，该小区物业服务企

业为郑州宏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3日，中牟县组织相关单位到现场

进行了调查。

经查，旧房建筑位于龙苑小区南门西侧，原建筑

为两栋别墅。马 X胜和王 X德将老旧房屋拆除，然

后进行改造。马 X胜改造工程已建至第二层，王 X

德改造工程第二层准备浇筑。

马 X胜和王 X德在旧房改造过程中，将建筑垃

圾随意堆放路边，影响居民出行；建房两侧皆为幼儿

园，且将吊机安装在幼儿园上方，存在安全隐患；施

工过程中未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节点，存在噪声扰民

的现象，影响周围居民生活。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中牟县广惠街街道办事处立即对房主下达停工

通知，限期 3日内将道路堆放的建筑垃圾清理完毕，

不得影响道路通行。限期内将大吊机拆除搬离，做

好安全隐患防范。整改后，经验收通过后，方可施

工。同时要求施工作业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噪声

扰民。

中牟县广惠街街道办事处派专人督促整改，并

安排人员蹲点值守，直至问题整改到位。截至7月 8

日，建筑垃圾问题，已清理完毕。

问责情况：
无。

【第34批】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300210
X410000201807010048

反映情况：
1.郑州市荥阳市刘河镇扶贫小区的排污，是辖区

石庄村支书王英顺承包负责，他把整个小区的污水，

直接排到用来饮水浇灌农作物的地下渠内，顺渠蔓

延，使几个村的群众饮水受到污染，影响着村民的身

心健康。2.石庄村王振奎（王英顺堂弟）养鸡场周围

鸡粪遍地，臭气熏天，附近村民家里蝇子乱飞，人生

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健康吗？3.王河村养鸡场，更是

鸡粪遍地，鸡场周围臭气熏天，蝇子满天飞，排污直

接流向下面的老观咀，严重影响着群众的身心健康，

据说这是环保达标单位。另诉：石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英顺贪污腐败，破坏两届选举；老观咀王全有诉其

家祖坟被迁走没有得到补偿。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荥阳市刘河镇扶贫小区位于刘河镇石庄村

西南部，于 2009年开工建设，2011年 10月竣工，属

于荥阳市刘河镇山区贫困群众采取整体下山搬迁形

式的扶贫项目。小区占地约36亩，建成住宅楼6栋，

涉及石庄村、窝张村、官顶村、反坡村、陈家岗村共

216户，平时由荥阳市刘河镇石庄村进行管理。

该小区建有3个化粪池，每个60立方米，生活污

水通过三个化粪池依次逐级过滤的方式实现自行沉

淀，沉淀后通过自行流动净化处理，净化处理后的水

体经排水管道排入王引渠。

（二）王振奎养鸡场位于刘河镇石庄村寨底组，

该场始建于 2006年，占地 10亩，该合作社与石庄村

委签订有土地租赁协议。2012年 3月成立荥阳市惠

民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工 商 营 业 执 照

（93410182596269667D），法定代表为王X蕾（王振

奎之子），目前存栏 30000 只蛋鸡。经营范围为养

鸡、技术服务、成员间生产资料购买、产品销售。

该合作社东面距魏沟村民组 450米左右，南面、

北面、西面均为周边村庄村民农耕地。2016年 11月

通过了荥阳市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评估备案（备

案号1458）。

（三）王河村养鸡场实为荥阳市刘河镇王河马芬

养鸡场，该场位于刘河镇王河村乔湾 4 组，始建于

2010年 3月，占地 17亩，该土地为租赁该村土地，工

商营业执照（92410182MA41BRX5D），主要进行

蛋鸡养殖生产。目前该场存栏 40000只，该鸡场南

面距乔湾村 460米左右，北面距荥阳市惠民养殖专

业合作社 200米左右，西面、东面均为附近村民农耕

地。该鸡场 2016年 11月通过了荥阳市环保违法违

规建设项目评估备案（备案号1455）。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关于“郑州市荥阳市刘河镇扶贫小区的排

污，是辖区石庄村支书王英顺承包负责，他把整个小

区的污水，直接排到用来饮水浇灌农作物的地下渠

内，顺渠蔓延，使几个村的群众饮水受到污染，影响

着村民的身心健康”问题

2018 年 7 月 3 日，荥阳市刘河镇、荥阳市畜牧

局、荥阳市环保局到达现场调查。该小区内无雨水

管网，雨水顺地理流势自然外排，不进入化粪池，化

粪池沉淀后的生活污水排入王引渠。该渠道是

1985年左右建设的煤矿地下排水密闭管道，后因煤

矿自建水厂，不再向王引渠排水，该渠废弃不再使

用。由于刘河镇镇区没有铺设较为完善的污水管

网，也未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刘河镇扶贫小区污

水经过三级沉淀处理后排入废弃的王引渠。由刘河

镇石庄村负责管理，定期将渠内存水抽出用于浇灌

农田。在对王引渠沿线排查时，未发现有外溢积水

情况。

经调查，王引渠沿线周边窝张、石庄等村群众饮

用的全部为地下井水，刘河镇政府、荥阳市环保局对

王引渠沿线最近（约20米）的2口饮水井进行水质检

测，经检测饮用水质达标。

王英顺现任刘河镇石庄村支部书记，刘河镇扶

贫小区在其辖区内，因此，小区日常卫生打扫、垃圾

清运、绿植修剪等日常工作由王英顺负责协调。

（二）关于“石庄村王振奎（王英顺堂弟）养鸡场

周围鸡粪遍地臭气熏天，附近村民家里蝇子乱飞，人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健康吗”问题

经查，该养殖场目前共建设有 6栋鸡舍，全部养

殖面积约为 5000平方米，建有储粪棚 1座，80平方

米左右，鸡舍至储粪棚中间空地已经全部硬化，硬化

面积在 400平方米左右。污水储存池 5座，分别为：

84立方米、80立方米、20立方米、20立方米、20立方

米，储粪棚及储存池已经防渗处理。养殖场圈舍相

对比较密闭，每天早上 6时和下午 3时，负责人对圈

舍粪污采用机械干清粪方式进行清理，所产生的粪

便，由周边村民用于林地、农田灌溉，未发现粪污遍

地外排现象。但场区杂物较多，堆放不规范，有蚊蝇

和臭味，直线距离最近群众居住点约为450米，会对

周边群众造成一定影响。

（三）关于“王河村养鸡场，更是鸡粪遍地，鸡场

周围臭气熏天，蝇子满天飞，排污直接流向下面的老

观咀，严重影响着群众的身心健康，据说这是环保达

标单位”问题

经查，该养殖场现建有 6栋鸡舍，养殖场总面积

7000平方米，建有储粪棚 2座，分别为 350平方米、

280平方米。鸡舍出粪口至储粪棚中间空地已经全

部硬化，场内建有污水储存池1座，480立方米，储粪

棚及储存池已经防渗处理。该养殖场圈舍相对比较

密闭，每天由专人对圈舍粪污采用机械干清粪方式

进行清理，该场养殖生产所产生的粪便，由周边农户

农田进行消纳，储粪棚及储存池未发现粪污外排现

象，但场区鸡舍出粪口设置不规范，有鸡粪外流现

象，但未发现流到约 500米左右的石庄村老观咀组

群众居住点。场内有蚊蝇和臭味，对周边群众造成

一定影响。

（四）关于“石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英顺贪污腐败，

破坏两届选举；老观咀王全有诉其家祖坟被迁走没

有得到补偿”问题

1.经查，石庄村支部换届选举时，刘河镇选委会

对整个选举进行了现场监督，王英顺以 91.5%的赞

成票，当选石庄村支部书记。

2.2010年马芬养鸡场在建设之初，王全有提出

鸡场建设所占地块范围内有其祖墓，需要按照风俗

进行迁出。后经王全有与马芬养鸡场私下协商达成

一致，马芬养鸡场同意总共支付王全有 7200元用于

王全有迁走其祖墓。为尽快做好迁坟工作，马芬养

鸡场在未迁坟前期支付了王全有3000元，王全有随

即便动工开始迁其祖墓，但迁施工过程中并未在鸡

场所占地块范围内发现有该坟墓，于是马芬养鸡场

便未向其支付剩下的 4200元。王全有认为其祖墓

就在所建设地块范围内，马芬养鸡场为了不支付迁

坟钱款，偷偷派人迁走了他家的祖坟，所以才造成祖

坟找到。而马芬养鸡场认为既然王全有祖父母的坟

墓并没有在该场扩建占地范围内，就不应该支付迁

坟补偿费，双方由此产生矛盾和纠纷。王全有就此

事到荥阳市信访局多次上访，双方均未提供有说服

力的证据，未达成协议。荥阳市信访局让王全有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解决。

综上所述，此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荥阳市刘河镇扶贫小区污水管网改造已经

纳入石庄村污水管网改造项目，荥阳市城管局与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目前已进

入施工前期筹备阶段，预计11月底改造完成。

（二）针对荥阳市惠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该鸡场、

马芬养鸡场内气味问题，刘河镇政府要求：

1.加大粪场及场区内部灭蝇药的投放密度；

2.增加生产区内鸡舍外安全区域灭蝇药的投放；

3.增加清粪次数及时冲刷，并与第三方签订粪便

消纳协议，保证粪便每天能做到日产日清，及时将鸡

粪运送出场。

（三）对于王英顺贪污腐败情况的问题，荥阳市

纪委、监察委已受理相关举报，目前荥阳市纪委、监

察委正在调查中。

问责情况：
无。

（上接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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